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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IA-14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41章）第14(1)條，就獲授權保險人的資料詳情改變，通知保險業監管局的書面申報表

請僅填寫唯一業務識別碼、獲授權保險人名稱以及更新的資料詳情，並留空其他未更改的資料詳情。就獲更新的資料詳情，請選取「現更新此項」的方格作標示。
1. 唯一業務識別碼:
	按此輸入

2. (☐ 現更新此項) 
	[bookmark: _Hlk215741351]語言
	*獲授權保險人名稱
	變更的日期


3. (☐ 現更新此項)
	[bookmark: _Hlk215741409][bookmark: _Hlk215741426]*本籍所在地(如有別於成立為法團的地方)
	變更的日期


[bookmark: _Hlk215741499]4. (☐ 現更新此項)[footnoteRef:1] [1:  此項指任何向香港公司註冊處提交地址的更改。 ] 

	[bookmark: _Hlk215741533][bookmark: _Hlk216194453][bookmark: _Hlk217030949](如屬香港保險人) 在香港的註冊辦事處地址[footnoteRef:2] / (如屬非香港保險人) 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 [2:  如屬經遷冊保險人，若其現有在香港的註冊辦事處地址，與其緊接在遷冊前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前地址相同，則無需作出通知。] 

	變更的日期

	按此輸入	按此輸入日期

[bookmark: _Hlk215741583]5. (☐ 現更新此項) (如屬非香港保險人)
	[bookmark: _Hlk215741594]在成立為法團的地方的註冊辦事處地址[footnoteRef:3] [3:  為清晰起見，此項不適用於經遷冊保險人。 ] 

	變更的日期

	按此輸入	按此輸入日期

6. (☐ 現更新此項)
	[bookmark: _Hlk215741618]財政年度終結日	
	變更的日期

	按此輸入日期	按此輸入日期


備註(若有):
	按此輸入


[bookmark: _Hlk216191916]獲授權保險人的聲明
	本人核證盡本人所知及所信，上述資料是詳盡及正確的。

	簽署：
	




	簽署人姓名：
	按此輸入
	職位：
	獲授權保險人的選擇一項

	日期：
	按此輸入日期


填寫表格的注意事項:
· 《保險業(訂明費用)規例》(第41B章）附表第1部第10項訂明的費用適用於更改帶有星號標記(*)的項目。
· [bookmark: _Hlk215741683]請就變更或更新的項目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例如由香港公司註冊處或相關司法管轄區內的同等辦事處或主管當局發出的或向其提交的證書或通知書。
· 

[bookmark: _Hlk180747987]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為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私隱條例》」)的通知規定，保監局制定本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本聲明」)。本聲明載述保監局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界定）的政策及實務、保監局收集和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的目的，以及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轉移予的第三方的資訊，謹請閣下細閱。

收集資料的目的

保監局可使用及持有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在表格中（及證明或與之相關）提供的閣下的個人資料，用作以下一項或多項目的：

(a) 實施及/或執行於相關時間生效的任何相關條例的條文（包括《保險業條例》(第41章) (「《條例》」)以及保監局依據其獲賦予的權力所制定或頒布且於相關時間生效的任何規例、規則、守則、指引、通函或其他規管文件，以及履行其作為保險業監管機構的職能，包括：

(i) 處理根據《條例》向保監局提出或保監局收到的任何申請;
[bookmark: _Hlk172133378]
(ii) 就根據《條例》的任何申請或許可，評估閣下是否為適當人選；

(iii) 評估及監察閣下是否為適當人選，及閣下擬根據《條例》獲委任或認可或繼續為控權人、股東控權人、董事、管控要員、委任精算師及/或持牌保險中介人（視屬何情況而定）的狀況；

(iv) 考慮任何根據《條例》與閣下可能有關聯的申請；

(v) 調查投訴和違規事宜、處理查詢、監管及監察由保監局管理的保險業監管框架下的規定的合規事宜；

(vi) 展開法律程序、查察、調查及/或其他執法/紀律行動；

(b) 在任何適當的時候，以及在香港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配合並協助香港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監管機構及/或執法機構；

(c) 任何統計及研究目的；及/或

(d) 任何其他香港法律允許的目的。

閣下必須根據法律及規例（包括《條例》）所施加的指明要求或應保監局行使其權力或履行其職責提出的任何要求，提供所須個人資料。若未能按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保監局無法根據《條例》及/或其他相關法律行使其權力或履行其職責，以及可能影響保監局根據《條例》評估閣下是否為適當人選。


轉移/核對個人資料

在根據相關法律及規例履行保監局的職能時，其持有的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會為上述目的被披露或轉移予任何第三方，包括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相關行業團體（例如保險投訴局、香港保險業聯會、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相關專業團體（例如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精算學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執法機構、相關法庭、審裁處及委員會及/或(在香港法例容許或有所規定的情況下)依據保監局與該等監管機構/團體（香港或香港以外）之間的任何監管/監督/調查協助安排，披露予其他本地及/或海外監管/政府/司法機構，或由保監局委聘協助其履行職能的人士。

保監局可將個人資料用於及/或披露或轉移給上述各方用作對該等資料進行比較、核實及/或執行核對程序[footnoteRef:4]。 [4:  核對程序由《私隱條例》第2條所界定] 


查閱資料

根據《私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和要求更正保監局持有的閣下的個人資料。如欲查閱或要求更正該等資料，請填妥查閱資料要求表格[footnoteRef:5]，然後以郵寄方式向保監局資料私隱主任提出，地址是香港黃竹坑香葉道41號19樓。保監局有權就處理任何此等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5:  查閱資料要求表格可透過以下連結取得：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orms/files/Dformc.pdf 
] 



查詢

任何有關保監局收集、使用、轉移個人資料或查閱或要求更正該等資料的查詢，應以書面方式向保監局資料私隱主任提出，請參見上方通訊地址。

保監局的私隱政策可在保監局的網站查閱：www.i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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